
 

 

名　　稱：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示及標章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8 年 05 月 09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有機農業促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

三項及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裝，應依本法第十八條及本辦

法規定標示；其以散裝販賣者，應依本法第十九條及本辦法規定展示。

 

第 3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裝標示原料名稱，除水及食鹽

外，得以有機、有機轉型期文字或其他符號修飾或註記有機、有機轉型期

原料。

 

第 4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示原產地（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我國境內驗證者，以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九十五之原料原產地（國）或

    含量最高之前三項原料原產地（國）為標示。但原料經於境內加工後

    已產生實質轉型者，除以國產品之文字為標示外，應另於含量最高之

    前三項原料名稱之後，以括號方式標示有機原料之實際產地（國）。

二、進口有機農產品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原產地（國）為標

    示。

散裝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其原產地（國）標示之字體長度

及寬度不得小於三公分。

 

第 5 條

有容器或包裝之有機農產品應於每一販賣單位標示有機農產品標章。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

一、進口有機農產品。

二、進口有機農產品經於國內分裝驗證者。

三、使用進口有機原料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機農產加工品，其未經國內

    加工實質轉型。

有機農產品標章之規格、圖式如附件。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不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

 



第 6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得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有機農產品使用

驗證機構標章，其尺寸不得大於有機農產品標章。

有容器或包裝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應標示驗證機構名稱，得以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替代之。

 

第 7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之使用期間與有機農產品驗證合格之有效期間相同。

驗證機構應負責管理經其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相關事

宜，其與農產品經營者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應定明

有機農產品標章標示、使用、停止使用及相關管理規範。

 

第 8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得依產品、包裝或容器表面積之大小按比例調整尺寸，其

直徑不得小於一點七公分。但因包裝或容器之限制，經驗證機構同意者，

不受直徑最小一點七公分之限制。

 

第 9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以黏貼方式標示者，由驗證機構印製於不可重複使用之標

籤上，提供農產品經營者使用。

有機農產品標章採印製於產品之容器或包裝上者，農產品經營者應將該容

器或包裝設計圖稿送請驗證機構審核通過後，始得印製；變更時，亦同。

 

第 1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驗證機構依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約定，停止農產品經營者使用有機

農產品標章時，農產品經營者應立即停止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並應於十日內於本會指定之資訊系統登錄相

關資訊。

 

第 11 條

本辦法施行前符合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得依該項規

定繼續使用舊標章。

 

第 1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施行。

 


